
附件二：

体能测试项目及对应分值
	项目
	体能测试成绩对应分值、测试办法

	
	2.5分
	5分
	7.5分
	10分
	12.5分
	15分
	17.5分
	20分
	22.5分
	25分

	1000米跑

（分、秒）
	4′35″
	4′20″
	4′15″
	4′10″
	4′05″
	4′00″
	3′55″
	3′50″
	3′45″
	3′40″

	
	1.分组考核。

2.考核以完成时间计算成绩。

3.得分超出25分的，每递减5秒增加1分，最高30分。



	立定跳远

（米）
	2.01
	2.13
	2.17
	2.21
	2.25
	2.29
	2.33
	2.37
	2.41
	2.45

	
	1.单个或分组考核。

2.考核以完成跳出长度计算成绩。

3.得分超出25分的，每递增4厘米增加1分，最高30分。

	俯卧撑

（次/2分钟）
	6
	8
	10
	12
	14
	16
	20
	25
	30
	35

	
	1.单个或分组考核。

2.得分超出25分的，每递增5次增加1分，最高30分。

	100米跑（秒）
	17″3
	16″4
	16″1
	15″8
	15″5
	15″2
	14″9
	14″6
	14″3
	14″0

	
	1.分组考核。

2.抢跑犯规，重新组织起跑；跑出本道或用其他方式干扰、阻碍他人者不记录成绩。

3.得分超出25分的，每递减0.3秒增加1分，最高30分。



	备注
	总成绩最高120分。






